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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914 次會議 

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 

    討論事項（一） 

法務部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擬由

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一、法務部函以，為因應 108 年 2 月 22 日司法院釋字第 775

號解釋宣告現行第 47 條第 1 項規定，不分情節，基於

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

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 59 條所定要

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

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

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

以及 110 年 12 月 10 日司法院釋字第 812 號解釋宣告

刑法第 9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前段規定，就受處分人之

人身自由所為限制，違反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本部

爰擬具「中華民國刑法」第 47 條、第 48 條修正草案，

擬由院函請司法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二、本案修正要點為，於第 47 條增訂再犯之罪為得易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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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構成累犯致應宣告不得易

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再犯第 61

條各款之罪之一，且有過苛之虞者，得不加重本刑，

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並刪除現行第 47 條第 2 項及第

48 條規定。 

三、茲將該修正草案附後，擬請討論通過後，由院函請司法院

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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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

案總說明 
中華民國刑法（以下簡稱本法）於二十四年一月一日經國民政

府制定公布，並自二十四年七月一日施行，其間歷經多次修正，最

近一次係於一百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鑒於一百零八年

二月二十二日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解釋宣告本法第四十七條第

一項規定，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

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本法第五十九條所定

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

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該解釋

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該解釋意旨修正之；本法第四十八條前段之

規定與憲法一事不再理原則有違，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

力。另一百十年十二月十日司法院釋字第八一二號解釋宣告本法

第九十條第一項及第二項前段規定，就受處分人之人身自由所為

限制，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應自該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

效力。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號、第八一二號解釋，爰擬具本

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案，於第四十七條增訂再犯之罪

為得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因構成累犯致應宣告不得易

科罰金或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或再犯第六十一條各款

之罪之一，且有過苛之虞者，得不加重本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並刪除現行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及第四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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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者，為累犯，加重

本刑至二分之一。 

累犯有下列情形

之一，且有過苛之虞

者，得不加重之： 

一、再犯之罪為得易科

罰 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因前項

規定致應宣告不

得易科罰金或不

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有期徒刑。 

二、再犯第六十一條各

款之罪之一。 

第四十七條 受徒刑之執

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

而赦免後，五年以內故

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

之罪者，為累犯，加重

本刑至二分之一。 

第九十八條第二

項關 於因強制工作而

免其刑之執行者，於受

強制工作處分之執行

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免除後，五年以內故意

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者，以累犯論。 

一、累犯加重其刑之立法

目的，係著重在犯罪

行為人危險性之矯

治，以加重刑罰之方

式，預防行為人日後

再次犯罪。鑑於司法

院釋字第七七五號

解釋意旨，係認構成

累犯之個案仍應適

當區分情節輕重予

以加重或不予加重

其刑，未宣告累犯或

累犯加重本刑制度

違憲，考量累犯既有

上述刑事政策之功

能，爰予維持累犯加

重本刑制度。 

二、依照司法院釋字第七

七五號解釋理由書

載明「因目前實務上

有期徒刑加重係以

月為計算單位，如最

低法定本刑為六月

有期徒刑，累犯加重

結果，最低本刑為七

月有期徒刑。本來法

院認為諭知六月有

期徒刑得易科罰金

或易服社會勞動即

可收矯正之效或足

以維持法秩序（刑法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規定參

照），但因累犯加重

https://www.6laws.net/6law/law/%E5%88%91%E6%B3%95.htm#a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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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本刑之結果，法

院仍須宣告七月以

上有期徒刑，致不得

易科罰金或易服社

會勞動。因此，系爭

規定一不分情節，基

於累犯者有其特別

惡性及對刑罰反應

力薄弱等立法理由，

一律加重最低本刑，

於不符合刑法第五

十九條所定要件之

情形下，致生行為人

所受之刑罰超過其

所應負擔罪責之個

案，其人身自由因此

遭受過苛之侵害部

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八條保障之人身自

由所為限制，不符憲

法罪刑相當原則，牴

觸憲法第二十三條

比例原則。於此範圍

內，有關機關應自本

解釋公布之日起二

年內，依本解釋意旨

修正之。」爰增訂第

二項第一款規定，於

構成累犯之個案，對

於再犯之罪為得易

科罰金或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因累犯

加重本刑」導致法院

必須量處不得易科

罰金或不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刑，且此種

量刑導致行為人所

受之刑罰有過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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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之情形，例外得不

予加重其刑。 

三、為符合我國所採取之

寬嚴並進刑事政策，

若受徒刑之執行完

畢，或一部之執行而

赦免後，五年以内故

意再犯第六十一條

各款之罪之一，且因

累犯加重本刑致生

行為人所受之刑罰

有過苛之虞者，得不

加重其刑，爰增訂第

二項第二款規定。而

「再犯第六十一條

第一款之罪者」，當

不包括第六十一條

第一款但書所指之

各罪， 併予敘明，以

臻明確。 

四、至行為人同時構成第

二項第一款、第二款

之情形者，其法律效

果即為「得不加重

之」，並非指刑罰遞

減之。又縱使法院認

個案上有第二項之

適用，此時僅屬「得

不加重」，並非「不

構成累犯」，適用時

應予辨明。 

五、司法院釋字第八一二

號解釋宣告刑法強

制工作之規定就受

處分人之人身自由

所為限制，違反憲法

第二十三條比例原

則後，第九十八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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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項已配合修正刪

除有關第九十條第

一項強制工作之規

定。為符前揭解釋意

旨及配合第九十八

條第二項之修正，爰

刪除現行第二項規

定。 

六、第一項未修正。 

第四十八條 （刪除） 第四十八條 裁判確定

後，發覺為累犯者，依

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

但刑之執行完畢或赦

免後發覺者，不在此

限。 

一、本條刪除。 

二、司法院釋字第七七五

號解釋宣告本條前

段規定與憲法一事

不再理原則有違，應

自該解釋公布之日

起失其效力，爰刪除

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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